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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文/屈丽丽屈丽丽屈丽丽屈丽丽 

   

 2006 年 7 月 15 日，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将面临一场异常严格的法律考试——萨班斯法

案大考，统计显示，一家大型美国公司为应对萨班斯法案中“完善内部控制”条款，第一年

建立内控系统的平均成本高达 430 万美元。而目前中国公司的准备明显不足。 

  

 此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海外争议不绝于耳：联想美国遭遇“安全门”事件，中国

银行纽约分行反欺诈案，中国人寿、中华网、空中网、网易、中航油、前程无忧网在美国上

市遭遇的集体诉讼案…… 

  

 据不完全统计，5 月 10 日至 6 月 1 日的 22 天间，在美国纽约等多个州，51 件与中国

企业有关的争议案件正在进行中。 

  

 6 月 20 日，在由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主办的“中国企业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上，国际法律专家警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欺诈、集体诉讼、

由政治风险体现的法律风险案件呈飙升态势。 

  

欺诈风险首当其冲欺诈风险首当其冲欺诈风险首当其冲欺诈风险首当其冲 

  

 2006 年春天，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反欺诈案传来消息：美国纽约州南区法院做出判决，

支持原告中国银行要求被告支付 3 倍罚金和律师费等请求。在去年 9 月的一次判决中，陪

审团判给中国银行 3400 余万美元的赔偿。（案例来源：www.lexis-nexis.com） 

  

 该案目前为一审判决，被告仍可上诉，意味着此案可能继续拖延下去。至此，该案历时

5 年，从美国的一个地区法院到上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之后折回再审，可以说穷尽了美

国诉讼的各个审级，而且一度影响到中银香港的上市。        

  

 2001 年初，中国银行在美国纽约州南区法院起诉 NBM 等公司及周强、刘萍等人。诉

讼理由包括违约、诈骗和违反反欺诈法等。中行称，自 1991 年开始的 10 年间，周、刘及

其控制的关联公司共拖欠中国银行 8500 万美元，在通过担保收回 5000 万后，中行仍损失

3400 万美元。 

  

 中行诉称，周、刘通过其控制的数家公司，进行虚无的贸易活动，造成“第三方交易”

假象，套取银行的资金。同时，提供假冒及伪造的文件取得银行信用证骗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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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行纽约分行前副总经理杨仲琦被控接受 12 万美金的贿赂，其与周、刘二人合谋提交

伪造材料欺骗中国银行。杨被判处了 10 个月监禁。周和刘分别被判处 46 个月的有期徒刑

和 5 个月的监禁和监视居住。 

  

 2002 年 9 月，陪审团判决认为，各被告在损害中国银行利益的前提下获取不当利益，

且存在违反反欺诈法行为。陪审团判给中国银行 3540 万美元的赔偿金，同时，还判被告支

付 9640 万美元的罚金。 

  

 随后，一波又起。被告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提起上诉。2004 年 2 月，上诉法院判

决撤回一审部分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主要理由为反欺诈法中“合理信赖”标准适用不

当。 

  

 中行不服二审判决，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5 年 11 月，美国最高院驳回了上

诉请求。此间，诉讼在一审法院继续展开，2005 年 9 月，陪审团已判给中国银行 3400 余

万美元的赔偿金。 

         

 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亚洲区执行合伙人袁瑞平(Crispin Rapinet)认为，中国公司正在积

极从海外资本市场筹集大量资金，当其拥有大量的现金储备可供支配时，这些公司就很容易

成为欺诈者所关注的目标。而最简单的欺诈往往容易长时间潜伏、不被发觉，并最终带来最

严重的损失。企业一旦不幸被欺诈，被欺诈者必须尽快行动，不打草惊蛇，阻止欺诈、追回

资产。 

  

集体诉讼痛在深处集体诉讼痛在深处集体诉讼痛在深处集体诉讼痛在深处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人寿的跨国集体诉讼不久前等来了美国证监会的正面调查

结论。 

  

 6 月 8 日，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2628.HK)在香港发布公告称：6 月 7 日，中国人寿

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执法局来函，该函称，调查已告终止，执法局并未向 SEC

建议采取任何执法措施。 

  

 SEC 调查源起中国人寿遭受海外投资者诉讼。2003 年 12 月，中国人寿分别在纽约和

香港上市，发行 74.4 亿股票，募集资金 34.8 亿美元。2004 年 1 月，国家审计署发布审计

报告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涉嫌各类违规资金约 54 亿元人民币。 

2004 年 3 月，一位美国投资者以“未适当披露审计信息、违反 1934 年美国证券法”为由，

对其提起诉讼。五位高管、董事也被列为“个人被告”。 

  

 起诉书认为，中国人寿在上市前知道国家审计署要发布重大不利消息但不披露，导致股

价虚高，投资者受损。随后，又有 8 位投资者提起诉讼。美联邦法院授意 9 位被告合并诉

状，个人诉讼变为集体诉讼。 

  

 中国人寿 IPO 期间是否向投资者充分地、合规地披露了信息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这

令素以监管严厉而著称的 SEC 感到有必要对中国人寿进行调查。 

         



《法律风险观察》第三期（2006 年 7 月 18 日）——《跨境商事争议逼近中国企业》/屈丽丽 

争议解决 诉讼——跨境商事争议逼近中国企业——屈丽丽 

 在经过近一年半的漫长审阅后，SEC 执法局给中国人寿发出书面通知：“本调查已告

终止，未向委员会建议采取任何执法措施。” 

  

 但事实上，中国人寿的诉讼官司至今仍没有进入庭审阶段。 

  

 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美国芝加哥分所魏康馨（MaryBeth Wilkinson）律师认为，SEC

的“终止调查”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寿的集体诉讼已经结束。从以往的案例看，包括中国企业

在内的各国企业在美面临的最重要的法律诉讼就是证券类的集体诉讼案件。对中国企业来

说，此类案件在 2004 年时曾一度达到顶峰。 

  

 事实上，在美国遭遇集体讼诉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企业的“痛处”，截至目前，包括中航

油、前程无忧网、空中网、网易、中华网等均在美遭遇集体诉讼。 

  

 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纽约合伙人周希尔（Joe Cyr）说，“优秀的诉讼管理、仲裁、资

产追踪能够让中国企业在跨境争议中的损失降到最低，其中，加强合规管理、融入国际规则

至关重要，而选择既懂美国当地法律文化、又懂得中国本土企业实际需求的法律顾问合作伙

伴也是中国企业目前尚需提高的一个战略性技能。” 

                               

萨式萨式萨式萨式大考逼近赴美企业大考逼近赴美企业大考逼近赴美企业大考逼近赴美企业 

  

 对于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一场残酷的萨式考验正在逼近。 

  

 7 月 15 日开始，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都必须执行一个名叫“萨班斯—奥克斯利”

的法案。 

  

 4 年前，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美国会通过了“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

该法案也被叫做“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或“萨班斯法案”。 

  

 法案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会计监管委员会对上市公司审计进行监

管；二是法案规定对上市公司高管及白领犯罪予以重罚。 

  

 根据法案，公司 CEO 和 CFO 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提供不实财务报告，有

可能将被处以 10 年或 20 年监禁的重刑。这和美国持枪抢劫的最高刑罚是一样的。 

  

 404 条款，是萨班斯法案中最难操作、最复杂、耗费成本最高的一个条款。条款规定，

在美上市企业，要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其中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

以及监督 5 个部分。内部控制活动的记录不仅要细化到像产品付款时间这样的细节，而且对

重大缺陷都要予以披露。 

  

 404 条款涵盖企业运营的各个领域，一旦投入实施，必将引起整个企业控管流程的改变。

据了解，全球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为达成 404 条款而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的花费就高达 3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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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显示，大型美国公司仅在“404 合规工作”第一年建立内部控制系统的平均成本就

高达 430 万美元，成本包括：内部人员 35000 工时的投入、130 万美元的外部顾问和软件

费用，以及 150 万美元的额外审计费用。有关专家指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投入可能

会更高。 

  

 目前，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与萨班斯法案的要求存在差距。专家指出，因萨班斯法案，

一些原本打算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已计划在其它国家或地区寻求上市。但事实上，在萨班

斯法案出台后，法国和日本都先后出台了类似的新法规强化监管。因此从长远来看，改革公

司内部控制体系将是大势所趋。 

  

 魏康馨律师透露，目前，在美的中国企业除了要关注萨班斯法案外，一些州根据该法案

制定的新法律同样需要深入了解。例如，今年 12 月底，美国将开始正式实施一项新法律

——“电子民事诉讼取证”，该法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非常陌生，如果中国企业稍一疏忽，

或者没有备份电子邮件，或者提供邮件证据的速度慢，极有可能遭遇致命性打击。为此摩根

士丹利就曾于 2005 年被裁定 8.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魏康馨律师表示，路伟美国律师团队正着手为中国企业准备更详细的资料，帮助中国企

业应对各种法律风险。 

  

恐怖活动与侵犯人权的潜在控诉恐怖活动与侵犯人权的潜在控诉恐怖活动与侵犯人权的潜在控诉恐怖活动与侵犯人权的潜在控诉 

  

 美国政府一向以“长臂管辖”著称，美国法律可以在境外适用，可以对在美国“经营”

的跨国公司进行管辖，美国法院对世界任何地方的普通法侵权行为都有管辖权。所有这一切，

使得中国企业并不一定走出国门，就可能遭遇来自于美国的诉讼。 

   

 “很典型的，如果你向你的海外采购者提供更为优惠的价格，或者向海外供应商支付更

多资金，或者你的投资被国外的某个机构沾手，那么，你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美

国的反恐立法。”周希尔律师向记者举例。 

   

 “明知而放任或者希望为恐怖活动提供资源或帮助，或者向知名的外国恐怖组织提供资

源或帮助，将被视为违法行为。”美国“反恐立法”这样规定。然而，“反恐立法”对责任

的标准规定似乎并不清晰，是否必须证明有“协助的故意”还是仅证明“明知”即可成了控

诉律师可钻的空隙，同时，由于举证困难，企业很容易糊里糊涂地成为违法者，并为此承担

共同责任。 

   

 同时，向知名的侵犯人权者及恐怖分子提供财务，后勤和其他帮助，使用私人或者国家

安全势力，或者在发生冲突的地区进行经营活动，或者是从事一些影响环境及自然资源利用

的活动，甚至对投资收入的配置都有可能引发人权诉讼。这还不包括对土地权利，当地居民

权利及其安置、劳动权利处理不当引发的后果。 

  

 对此，魏康馨律师建议，“非美国跨国企业应当认真考虑公司交易对美国国民及美国市

场的‘影响’ ，应当对美国以外收付款问题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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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美遭遇集体诉讼一览中国企业在美遭遇集体诉讼一览中国企业在美遭遇集体诉讼一览中国企业在美遭遇集体诉讼一览 

  

 中华网中华网中华网中华网(2001-7-1) 

 

 美国一律所发布消息称，中华网将面临一起股东集体诉讼案，中华网被怀疑在 1999 年

进行股票发行时，向投资者提供了“有重大虚假和误导成分”的招股说明书。 

   

  中华网的股票承销商也将一起被告上法庭，诉讼案涉及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0

年 12 月 6 日期间购买中华网股票的投资者。 

  

 网易网易网易网易(2001-10-25) 

 

 网易公司针对“美国两家律师事务所先后宣布代表在 2000年 7月 3 日—2001年 8 月 31

日期间购买网易美国存托凭证(ADR)的购买人向网易提出了集体诉讼”发表公开声明，全文

如下： 

  

 网易公司已经获悉，丁磊、黎景辉(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和前任董事)、何海文(公司的

前任首席财务官和前任董事)以及公司在 2000 年 7 月首次公开发售美国存托凭证的包销商

面临一项集体诉讼，他们被指：在公司对其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的已审计财务报表

进行修订的有关事务中违反了美国联邦证券法。 

  

 UT 斯达康斯达康斯达康斯达康(2004-11-19) 

 

 根据美国法院公布的诉讼材料，在 2003 年 4 月 16 日到 2004 年 8 月 11 日期间，UT

斯达康公布了失实并且误导投资者的财务报告，导致该公司股价人为的大幅度上涨。在股价

上涨期间，UT 斯达康通过股票二次发售获得了 4.75 亿美元的收益，而公司内部人员也获得

了 5600 万美元的非法内部交易收益。 

  

 中航油中航油中航油中航油(2005-1-14) 

 

 美国三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向联邦纽约南区法院递交了针对中航油(新加坡)的集体诉讼

状。 

  

 集体诉讼状称中航油就有关业务及前景发布了虚假误导性声明。三家律师事务所邀请在

2004 年 2 月 5 日到 11 月 30 日之间，买入中航油股票的投资者在 2005 年 3 月 7 日之前，

加入集体诉讼行列。 

  

 前程无忧网前程无忧网前程无忧网前程无忧网(2005-1-25) 

 

 据了解，美国一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代理前程无忧的股东在美国纽约州南

区法院提请集体诉讼，这些股东包括在 2004 年 11 月 4 日到 2005 年 1 月 14 日之间购买了

前程无忧的所有投资者。该律师事务所认为，前程无忧违反了相应的证券交易法规，尤其是

没有向投资者们如实披露自己的市场业绩与市场预期。 

  



《法律风险观察》第三期（2006 年 7 月 18 日）——《跨境商事争议逼近中国企业》/屈丽丽 

争议解决 诉讼——跨境商事争议逼近中国企业——屈丽丽 

 空中网空中网空中网空中网(2006-4-27) 

 

 中国最大的无线增值服务(SP)公司之一——空中网近日宣布，美国纽约州南区法院法官

已于美国东部时间 4 月 14 日批准了空中网达成的集体诉讼解决协议，此协议旨在解决因空

中网在 2004 年 IPO 时而引起的一起有价证券集体诉讼案件。 

  

 根据此项集体诉讼解决协议，空中网将支付 350 万美元来解决该诉讼案件所有针对空

中网和其他被告的索赔指控。2004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17 日，购买空中网美国存托股票的

投资者有资格根据争端解决协议寻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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